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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四届会议 

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

临时议程
*
 项目 3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“2000 年 

妇女：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的 

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：重大 

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

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：审查《北京宣言和 

行动纲要》和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

执行情况及其对塑造性别平等观点以求实现 

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贡献 

 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“北爱尔兰妇

女欧洲论坛”提交的声明 
 
 

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，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37 段的规定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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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 

1. 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呼吁更广泛、更深入地监督缔约国有效执行《北京行

动纲要》的情况。我们对于在大幅增加妇女对政策和决策参与方面缺乏进展和明

显承诺表示深切关注。我们强烈认为，只要妇女在决策职位，包括最高级决策职

位中没有平等代表人数和仍然微不足道，各项政策和战略仍将带有歧视性，妇女

的不平等也将持续下去。 

2. 行动论坛促使缔约国承诺纠正这一缺陷。不过，除非要求各国采取有明确目

标和时限的具体措施，取得的进展仍将有限，也不可能进行监督。 

3. 尽管缔约国已填写了调查问卷，非政府组织必须能够更有效地协助监测进展

情况，例如提交一份正式的“影子”报告。 

4. 为此，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建议在执行《行动纲要》时： 

• 制定明确目标，规定行动时限 

• 监督有力和透明 

• 散发监督结果 

• 非政府组织在正式活动开始前有机会评论缔约国的呈件 

• 采取积极行动，提高妇女发挥决策作用的比例 

 


